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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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爱仕达 公告编号
: 201 1 - 028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出版的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4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2.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1.80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５１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５８

上海复星平鑫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５３

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１３１

陈合林
５ ０１＊＊＊＊＊７９７

陈文君
６ ０１＊＊＊＊＊５５４

陈灵巧
７ ００＊＊＊＊＊７８１

叶林富
８ ０１＊＊＊＊＊８９０

陈素芬
９ ０１＊＊＊＊＊８２８

林富青
１０ ０１＊＊＊＊＊１２３

李高中
１１ ０１＊＊＊＊＊４８３

许燕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

吴延坤 张敏

咨询电话

:0576-86199005

传真

:0576-86199000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04 6� � � � �

证券简称
:

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 201 1 - 04 0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现场提出临时提案或修改原议案。

２．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韩晓生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８

名，代表股份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８１．０７％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４

名，代表股份

１

，

８３３

，

５６２

，

７７８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８０．４７％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４

名，代表股份

１３

，

８０６

，

３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０．６１％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１

，

８４７

，

２０８

，

７３１ ６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１

，

８４７

，

２０８

，

７３１ ６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１

，

８４７

，

２０８

，

７３１ ６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１

，

８４７

，

２０９

，

５３１ ５４

，

６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９９．９９％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拟订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提取法定公积金，计人民币

５９

，

９７９

，

０９３．６４

元，

加：上年末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６８６

，

０３６

，

０２８．２９

元，

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人民币：

７４８

，

９０１

，

１９５．２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按公司现总股本

２

，

２７８

，

６５５

，

８８４

股，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派现金股利

０．５

元

（含税）；资本公积金按公司现总股本

２

，

２７８

，

６５５

，

８８４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１７９

，

２３７

，

２２４．２０

元结转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五）《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１

，

８４７

，

２０８

，

７３１ ６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非关联股东

１５

，

４６５

，

７２７ １５

，

３０５

，

３２７ １１１

，

６００ ４８

，

８００ ９８．９６％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他关联人回避了表决。

（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

，

８４７

，

３６９

，

１３１ １

，

８４７

，

２０８

，

７３１ ６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９９．９９％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八）《关于增加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有关事项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与会股东

１５

，

４６５

，

７２７ １５

，

３０５

，

３２７ ６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８００ ９８．９６％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

获表决通过。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他关联人回避了表决。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高全增、杨 波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01 4 � � � � �

证券简称
:

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1 - 020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

2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本公司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4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

:

董事长杨建达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1

人

,

代表股份

64,591,422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32.02%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会议提案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同意

64,591,42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

按照《公司法》规定

,

进行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为主体

,

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依据母公司

的可分配利润。

2010

年度公司之合并及母公司可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公司合并 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７０

，

５９９

，

５８０．４２ ３５

，

４２９

，

６３８．３９

结转年初可分配利润
１４６

，

８１２

，

１０１．５１ １８２

，

０５７

，

８３１．２５

分配
２００９

年度股利
（

６

，

０５１

，

１５５．６１

） （

６

，

０５１

，

１５５．６１

）

计提
２００９

年任意盈余公积
（

３２

，

８１８

，

７３７．９３

） （

３２

，

８１８

，

７３７．９３

）

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１７８

，

５４１

，

７８８．３９ １７８

，

６１７

，

５７６．１０

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

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

,

董事会向股东大

会提交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

1

、按照母公司净利润的

10%

计提法定公积金

;

2

、按照母公司净利润的

40%

计提任意公积金

;

3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下一年。

2010

年度公司可分配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母公司 占本年母公司净利润比例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３５

，

４２９

，

６３８．３９ １００％

计提法定公积金
３

，

５４２

，

９６３．８４ １０％

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
１４

，

１７１

，

８５５．３６ ４０％

分红派息方案

:

以

2010

年度末总股本

201,705,18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5

元

(

含税

),

派发给股东的现金为

7,059,681.55

元。

同意

64,591,42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审议并通过了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

报酬

为人民币

42

万元。

同意

64,591,42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独立董事津贴为每年人民币拾万元

(

税前

),

董事及监事津贴为每年人民币伍万元

(

税前

)

。

同意

64,591,42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竞天公诚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２

、律师姓名：祝迎彦律师、徐芝敏律师；

３

、结论意见：本所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

20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

002260� � � � � � � �

证券名称
：

伊立浦 公告编号
：

201 1 - 01 9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9

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1

年

5

月

19

日

15:00

至

2011

年

5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曾雁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

11705.525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035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170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5%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55250

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

0.0354%

。

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杨云律师、

杨霞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审议《

201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9

、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05.21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74%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涂健先生、刘国常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工作的述

职报告。 独立董事郑伟文先生因公出差未亲自出席会议，委托涂健先生代为向大会作

2010

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杨云律师、杨霞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2011]

邦盛股字第

9

号

)

，认为：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

0021 38� � � � � �

股票简称
：

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
：

201 1 - 028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2

：

00

（

2

）召开地点：公司

B

栋一楼大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5

）主持人：董事长袁金钰先生

（

6

）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5

月

5

日的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03,54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48.7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3,5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3,5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霍庭、刘胜军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现行适用的《公司法》、《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现行适用的《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01 6

、

20001 6�

证券简称
：

深康佳
A

、

深康佳
B � �

公告编号
：

201 1 - 1 8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30

时

-10:30

时

2.

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华侨城康佳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

人、 代表股份

259,692,069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57%

。

2.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229,843,983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

权股份总数

28.79%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9.09%

。

3.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29,848,086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

7.36%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48%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2

人、监事

1

人、高级管理人员

2

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过逐项投票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58,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弃权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810,5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5%

；弃权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反对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58,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弃权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810,5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5%

；弃权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反对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02,8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8%

；弃权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0.02%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754,7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3%

；弃权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反对

55,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02,8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8%

；弃权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0.02%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754,7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3%

；弃权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反对

55,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58,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弃权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810,5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5%

；弃权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反对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58,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弃权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810,5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5%

；反对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弃权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602,8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8%

；弃权

1,033,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0%

；反对

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0.02%

。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754,7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3%

；弃权

1,0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5%

；反对

55,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9,692,0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843,9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848,08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江学勇、杨姝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公告。

2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097 5� � � � � � � �

证券简称
：

科学城 公告编号
：

201 1 - 023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

（二）召开地点：北京法官进修学院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杨海飞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263,358,9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8%

。 （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未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股份均具有表决

权）。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五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公司

2010

年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856,153.74

元，鉴于本年度经营业绩亏损，公司决定

201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从

2004

年起一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担任公司审计

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准则，为公司作了各项专项审计及财务报表审计，保证了公司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较好地履行了聘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公司拟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2011

年度的会计报表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37.5

万元（不含差旅费）。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263,358,9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萌、苗丁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001 9

、

20001 9� �

证券简称
：

深深宝
A

、

深深宝
B � � �

公告编号
：

201 1 - 1 3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

在深圳市

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26

号教育科技大厦

23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煜曦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2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上。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88,499,7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181,923,088

股的

48.65%

，其中

A

股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88,440,766

股，

B

股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9,000

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

88,499,766

股（其中

A

股同意股数

88,440,766

股，

B

股同意股数

59,000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股数

88,499,766

股（其中

A

股同意股数

88,440,766

股，

B

股同意股数

59,000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

88,499,766

股（其中

A

股同意股数

88,440,766

股，

B

股同意股数

59,000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数

88,499,766

股（其中

A

股同意股数

88,440,766

股，

B

股同意股数

59,000

股），占出席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5

、审议通过《关于聘用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数

88,499,766

股（其中

A

股同意股数

88,440,766

股，

B

股同意股数

59,000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

88,499,766

股（其中

A

股同意股数

88,440,766

股，

B

股同意股数

59,000

股），占出席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五、其他情况

1

、本次会议无涉及分类表决事项。

2

、 会议听取公司独立董事杜文君女士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作

2010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

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徐三桥、黄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
：

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

6004 4 6� �

公告编号
：

201 1 - 01 6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深圳市金

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

为公司董事长赵剑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63,144 ,81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4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全部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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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

201 1 - 025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中山

市怡景假日酒店会议室召开。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

16

名，代表股份

115,920,96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72.45%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邓颖忠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

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15,656,3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99.77%

，反对

0

股，弃权

264,60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1

年度会计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115,920,9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中顺洁柔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中顺洁柔章

程的有关规定；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

00234 0� � � � �

证券简称
：

格林美 公告编号
：

201 1 - 027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西格林美资源

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格林美

"

）收到江西省丰城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支持江西格

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企业发展的函》（丰财函

[2011]1

号），江西格林美获得丰城市财政局

下拨的科技发展扶持基金

800

万元财政资助。 目前，江西格林美已经收到该笔资助。 公司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该财政资助将对公司

2011

年盈利产生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